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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于

2015

年

1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

议议案

,

并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

14

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5

名

,

实到董事

5

名。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玉根先生主持

,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

形成了如下决议

: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修订

)

》。

本次交易总体方案为

: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陈铸、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

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

5

名股东所持有的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份

,

王

汉仓、沈益平、桑海玲、桑海燕、陆祥元、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等

7

名股东所持有

的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73.31%

股权

,

以及王书庆、吴加富、缪磊等

3

名股东所持有的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

,

交易完成后的标的资产整合、在建项目投入、运营资金安排

,

及支

付本次并购交易的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等

,

以提高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

表决结果如下

:

1

、交易主体

(1)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资产受让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人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资产转让方

:

王汉仓、沈益平、桑海玲、桑海燕、陆祥元、王书庆、吴加富、缪磊、陈铸等

9

名自然人

(

以

下又简称“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

)

及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浙

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

(3)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对象

: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

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交易价格

交易各方同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暂以相应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确定

,

待评估机构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后

,

如果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不低于

标的资产暂定交易价格、且与上述预估值之间差额部分在

±5%(

以评估结果为基准计算

,

含

±5%)

以内的

,

则本次交易价格将以相应标的资产的

预估值确定

,

不再进行调整

;

除此以外

,

交易各方应以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对交易价格进行调整

,

届时双方将签署补充协议

,

对差额部分

以现金或股份方式予以调整。

评估机构中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

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根据中联评

估《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各标的公司评估情况如下

:

德乐科技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59,534.75

万元

,

智诚

光学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30,640.99

万元

,

富强科技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76,633.98

万元。鉴于评估结果不低于标的资产暂定交易价格且与预

估值之间差额在

5%

以内

,

因此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

,

本次交易智诚光学

73.31%

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22,317.98

万元、

富强科技

100%

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76,393.26

万元、德乐科技

100%

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59,514.60

万元。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的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股份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

,

将均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如下

: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对象

:

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及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全部以资产方式认购。

(2)

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对象

: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涉及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1)

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

。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

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根据上述规定

,

基于本次交易的整体结构

,

本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

,

为减少股价短期波动对交易对价的影响

,

兼顾各方利益

,

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

,

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90%

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

/

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为

:

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为市场参考价

,

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90%

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

,

即

9.10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

募集配套资金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投资者发行股份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

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行价格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依据市场

询价结果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9.91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

定。

(3)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

,

胜利精密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发行数量

(1)

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

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数量

=(

各交易对方以接受胜利精密发行新股方式转让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交易对方

拟出让出资额

（万元）

出让比例

交易作价 股份支付

股份支付数（股）

(

万元

)

比例

智诚光学

１

王汉仓

９８０ ３２．３４％ ９

，

８４６．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８２０

，

８５７

２

沈益平

４２０ １３．８６％ ４

，

２２０．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４

，

６３７

，

５０５

３

桑海玲

３５０ １１．５５％ ３

，

５１６．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３

，

８６４

，

５９３

４

桑海燕

１５０ ４．９５％ １

，

５０７．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５６

，

２５３

５

苏州日亚

１４９．８１ ４．９４％ １

，

５０５．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５４

，

１５４

６

陆祥元

１００ ３．３０％ １

，

００４．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０４

，

１６５

７

苏州镛博

７１．３４ ２．３５％ ７１６．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７

，

７１４

小计

２

，

２２１．１５ ７３．３１％ ２２

，

３１７．９８ － ２４

，

５２５

，

２４１

富强科技

８

王书庆

３２５ ６５．００％ ４９

，

６５５．６２ ７３．０４％ ３９

，

８５３

，

５３８

９

吴加富

１２５ ２５．００％ １９

，

０９８．３１ ７３．０４％ １５

，

３２８

，

２７５

１０

缪磊

５０ １０．００％ ７

，

６３９．３３ ７３．０４％ ６

，

１３１

，

３１９

小计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６

，

３９３．２６ － ６１

，

３１３

，

１３２

德乐科技

１１

陈铸

５

，

２６６．０３ ８１．０２％ ４９

，

４６３．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４

，

３５５

，

４６２

１２

南京德聚

３２５．８６ ５．０１％ ２

，

９８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７８

，

６８１

１３

高达汇丰

４１１．６１ ６．３３％ ３

，

２０３．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３

，

５２０

，

２５３

１４

高达梧桐

１７１．５ ２．６４％ １

，

３３４．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４６６

，

７３６

１５

中科东海

３２５ ５．００％ ２

，

５２９．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２

，

７７９

，

５２７

小计

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９

，

５１４．６０ － ６５

，

４００

，

６５９

合计

１５８

，

２２５．８４ － １５１

，

２３９

，

０３２

(2)

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

,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25%

。按照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计算

,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5,875.84

万元

;

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9.91

元

/

股计算

,

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4,629.25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

发行价格

,

由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3)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再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

,

发行

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支付现金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王书庆、吴加富、缪磊等合计持有的富强科技

26.96%

的股权

,

支付现金来源于本次重组的配套募集资金。

根据富强科技

100%

股权的预估价值

,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富强科技

26.96%

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0,598.31

万元。

现金对价款来自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

6

个月内

,

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完毕

,

则上市公司将以自有

资金支付上述股权对价款

,

待募集的配套资金到位后再置换原以自有资金支付的相关款项。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5,875.84

万元

,

其中约

20,598.31

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

其余配套募集资金拟用于交易完

成后的标的资产整合、在建项目投入、运营资金安排

,

及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的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等

,

以提高重组项目整合绩效。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1)

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

如因本次发行获得胜利精密股份时

,

交易对方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

,

则取得的对应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

。

12

个月之后

,

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实现盈利承诺

,

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行完毕盈利补偿

,

则应当按照分别不超过其持

有的本次发行股份的

30%

、

30%

、

20%

、

10%

、

10%

的比例分五期进行股票解禁

,

具体如下表所示。相应股份解禁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序号 名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持有本次发行股份合计

数（股）

１

王汉仓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

８２０

，

８５７

２

沈益平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４

，

６３７

，

５０５

３

桑海玲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３

，

８６４

，

５９３

４

桑海燕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

，

６５６

，

２５３

５

陆祥元

－ － ８０％ １０％ １０％ １

，

１０４

，

１６５

６

陈铸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５４

，

３５５

，

４６２

７

王书庆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３９

，

８５３

，

５３８

８

吴加富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５

，

３２８

，

２７５

９

缪磊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６

，

１３１

，

３１９

合计

－ － － － － １３７

，

７５１

，

９６７

第一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12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

第二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24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

第三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36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

第四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48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

第五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60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2)

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胜利精

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3)

其他特定投资者锁定期安排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胜利精密的股份

,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

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交易各方同意

,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

,

标的公司所产生的收益

,

由胜利精密享有。经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的过渡期间亏损或

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交易对方以连带责任方式于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共同向胜利精密以现金方式补足。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1

、滚存利润归属

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由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2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3

、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有关议案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若公司在决议

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

,

则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下列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

:

1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字

(2014)01356

号】、《苏州富

强科技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字

(2014)01357

号】

,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苏亚审

[2014]873

号】。

2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编制的 《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10-12

月、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衡专字

(2014)00787

号】、《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10-12

月、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衡专字

(2014)00788

号】

,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编制的《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苏亚核

[2014] 233

号】。

3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编制的胜利精密编制的《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天衡专字

(2015)00003

号】。

4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9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字

(2015)

00006

号】。

5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73.31%

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499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500

号】及《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501

号】。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市智

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73.31%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499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500

号】及《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购买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501

号】。公司董事会认为

:

(

一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中联评估

,

除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关系外

,

中联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因此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二

)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中联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

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

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三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中联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对

标的资产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最终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

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标的资产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

四

)

本次评估定价公允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

际情况

,

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

,

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

的实际情况

,

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标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

,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

交易价格公平、合

理

,

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

,

公司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论合理

,

评估定价公允

,

评估机构对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

结论具有合理性。

(

五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合理性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基于本次交易的整体结构

,

本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

之间的协商

,

为减少股价短期波动对交易对价的影响

,

兼顾各方利益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

为市场参考价

,

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90%

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为

9.10

元

/

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对应的上市公司市盈率及市净率分别为

63.09

及

5.02(

均为除权调整数

)

。截至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3

年修订

),

剔除“

ST

”类公司、市盈率为负值或者超过

100

倍的公司

,

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共

123

家

,

其平均市盈率为

50.56

倍

,

平均市净率为

5.04

倍

;

与行业平均估值水平相比

,

本次发行的股票定价具有

合理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

2014

年

1

至

9

月整体毛利率从收购前的

15.02%

上升至收购完成后的

16.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从

0.1644

上升至

0.1817;

此外

,

通过本次并购

,

公司将进一步拓展产品及服务范围

,

以及下游应用行业的领域

,

产品及服务能力将涵盖智能终端的核

心模组制造服务、生产智能化改造服务以及智能终端的销售渠道服务

,

形成为下游客户提供“交钥匙工程”的一揽子服务能力

,

提升公司的综

合竞争优势和长期盈利能力

,

因此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具有合理性。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编

制《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根据本次重组的最终评估结果

,

公司再次编制了《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等文件。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

说明

(

修订

)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

履行了现阶段

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董事会认为

,

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董事会作出《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修订

)

》

,

并同意将该说明作为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予以公告。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包括贷款、 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

提供信用担保

,

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

,

占公司

2013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35.57%

。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04

号

)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

提供信用担保

,

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

占公司

2013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3.56%

。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04

号

)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8

亿元、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

亿元、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人民币

5

亿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

亿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分行

新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8

亿、向中信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

亿元、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

亿、向汇丰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

亿

,

并视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

,

提取其信用额度

,

内容包括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

授信期限为两年。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高玉根先生视公司经营、财务等情况

,

决定使用以上授信额度、方式及融资的时间。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高玉根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5

年

2

月

2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通知、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5-002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

于

2015

年

1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并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

15

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茅海燕女士主持

,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

,

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总体方案为

: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陈铸、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

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

5

名股东所持有的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份

,

王

汉仓、沈益平、桑海玲、桑海燕、陆祥元、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等

7

名股东所持有

的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73.31%

股权

,

以及王书庆、吴加富、缪磊等

3

名股东所持有的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

,

交易完成后的标的资产整合、在建项目投入、运营资金安排

,

及支

付本次并购交易的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等

,

以提高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

表决结果如下

:

1

、交易主体

(1)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资产受让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人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资产转让方

:

王汉仓、沈益平、桑海玲、桑海燕、陆祥元、王书庆、吴加富、缪磊、陈铸等

9

名自然人

(

以

下又简称“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

)

及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浙

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

(3)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对象

: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

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交易价格

交易各方同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暂以相应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确定

,

待评估机构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后

,

如果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不低于

标的资产暂定交易价格、且与上述预估值之间差额部分在

±5%(

以评估结果为基准计算

,

含

±5%)

以内的

,

则本次交易价格将以相应标的资产的

预估值确定

,

不再进行调整

;

除此以外

,

交易各方应以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对交易价格进行调整

,

届时双方将签署补充协议

,

对差额部分

以现金或股份方式予以调整。

评估机构中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

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根据中联评

估《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各标的公司评估情况如下

:

德乐科技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59,534.75

万元

,

智诚

光学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30,640.99

万元

,

富强科技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76,633.98

万元。鉴于评估结果不低于标的资产暂定交易价格且与预

估值之间差额在

5%

以内

,

因此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

,

本次交易智诚光学

73.31%

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22,317.98

万元、

富强科技

100%

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76,393.26

万元、德乐科技

100%

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59,514.60

万元。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的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股份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

,

将均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如下

: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对象

:

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及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全部以资产方式认购。

(2)

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对象

: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涉及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1)

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

。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

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根据上述规定

,

基于本次交易的整体结构

,

本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

,

为减少股价短期波动对交易对价的影响

,

兼顾各方利益

,

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

,

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90%

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

/

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为

:

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为市场参考价

,

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90%

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

,

即

9.10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

募集配套资金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投资者发行股份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

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募集配套资金最终发行价格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依据市场

询价结果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9.91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

定。

(3)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

,

胜利精密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发行数量

(1)

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

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数量

=(

各交易对方以接受胜利精密发行新股方式转让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价格

)÷

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交易对方

拟出让出资额

（万元）

出让比例

交易作价

（万元）

股份支付

比例

股份支付数（股）

智诚光学

１

王汉仓

９８０ ３２．３４％ ９

，

８４６．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８２０

，

８５７

２

沈益平

４２０ １３．８６％ ４

，

２２０．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４

，

６３７

，

５０５

３

桑海玲

３５０ １１．５５％ ３

，

５１６．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３

，

８６４

，

５９３

４

桑海燕

１５０ ４．９５％ １

，

５０７．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５６

，

２５３

５

苏州日亚

１４９．８１ ４．９４％ １

，

５０５．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５４

，

１５４

６

陆祥元

１００ ３．３０％ １

，

００４．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０４

，

１６５

７

苏州镛博

７１．３４ ２．３５％ ７１６．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７

，

７１４

小计

２

，

２２１．１５ ７３．３１％ ２２

，

３１７．９８ － ２４

，

５２５

，

２４１

富强科技

８

王书庆

３２５ ６５．００％ ４９

，

６５５．６２ ７３．０４％ ３９

，

８５３

，

５３８

９

吴加富

１２５ ２５．００％ １９

，

０９８．３１ ７３．０４％ １５

，

３２８

，

２７５

１０

缪磊

５０ １０．００％ ７

，

６３９．３３ ７３．０４％ ６

，

１３１

，

３１９

小计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６

，

３９３．２６ － ６１

，

３１３

，

１３２

德乐科技

１１

陈铸

５

，

２６６．０３ ８１．０２％ ４９

，

４６３．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４

，

３５５

，

４６２

１２

南京德聚

３２５．８６ ５．０１％ ２

，

９８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７８

，

６８１

１３

高达汇丰

４１１．６１ ６．３３％ ３

，

２０３．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３

，

５２０

，

２５３

１４

高达梧桐

１７１．５ ２．６４％ １

，

３３４．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４６６

，

７３６

１５

中科东海

３２５ ５．００％ ２

，

５２９．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２

，

７７９

，

５２７

小计

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９

，

５１４．６０ － ６５

，

４００

，

６５９

合计

１５８

，

２２５．８４ － １５１

，

２３９

，

０３２

(2)

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

,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25%

。按照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计算

,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5,875.84

万元

;

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9.91

元

/

股计算

,

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4,629.25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

发行价格

,

由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3)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再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

,

发行

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支付现金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王书庆、吴加富、缪磊等合计持有的富强科技

26.96%

的股权

,

支付现金来源于本次重组的配套募集资金。

根据富强科技

100%

股权的预估价值

,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富强科技

26.96%

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0,598.31

万元。

现金对价款来自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

6

个月内

,

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完毕

,

则上市公司将以自有

资金支付上述股权对价款

,

待募集的配套资金到位后再置换原以自有资金支付的相关款项。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5,875.84

万元

,

其中约

20,598.31

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

其余配套募集资金拟用于交易完

成后的标的资产整合、在建项目投入、运营资金安排

,

及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的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等

,

以提高重组项目整合绩效。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1)

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

如因本次发行获得胜利精密股份时

,

交易对方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

,

则取得的对应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

。

12

个月之后

,

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实现盈利承诺

,

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行完毕盈利补偿

,

则应当按照分别不超过其持

有的本次发行股份的

30%

、

30%

、

20%

、

10%

、

10%

的比例分五期进行股票解禁

,

具体如下表所示。相应股份解禁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序号 名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持有本次发行股

份合计数（股）

１

王汉仓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

８２０

，

８５７

２

沈益平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４

，

６３７

，

５０５

３

桑海玲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３

，

８６４

，

５９３

４

桑海燕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

，

６５６

，

２５３

５

陆祥元

－ － ８０％ １０％ １０％ １

，

１０４

，

１６５

６

陈铸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５４

，

３５５

，

４６２

７

王书庆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３９

，

８５３

，

５３８

８

吴加富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５

，

３２８

，

２７５

９

缪磊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６

，

１３１

，

３１９

合计

－ － － － － １３７

，

７５１

，

９６７

第一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12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

第二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24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

第三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36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

第四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48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

第五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60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2)

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胜利精

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3)

其他特定投资者锁定期安排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胜利精密的股份

,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

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交易各方同意

,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

,

标的公司所产生的收益

,

由胜利精密享有。经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的过渡期间亏损或

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交易对方以连带责任方式于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共同向胜利精密以现金方式补足。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1

、滚存利润归属

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由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2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3

、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有关议案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若公司在决议

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

,

则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本次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下列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

:

1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字

(2014)01356

号】、《苏州富

强科技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字

(2014)01357

号】

,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苏亚审

[2014]873

号】。

2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编制的 《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10-12

月、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衡专字

(2014)00787

号】、《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10-12

月、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衡专字

(2014)00788

号】

,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编制的《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苏亚核

[2014] 233

号】。

3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编制的胜利精密编制的《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天衡专字

(2015)00003

号】。

4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9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字

(2015)

00006

号】。

5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73.31%

股权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499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500

号】及《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501

号】。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苏州市智

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73.31%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499

号】、《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500

号】及《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购买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

第

1501

号】。公司监事会认为

:

(

一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中联评估

,

除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关系外

,

中联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因此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二

)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中联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

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

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三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中联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对

标的资产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最终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

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标的资产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

四

)

本次评估定价公允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

际情况

,

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

,

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

的实际情况

,

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标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

,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

交易价格公平、合

理

,

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

,

公司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论合理

,

评估定价公允

,

评估机构对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

结论具有合理性。

(

五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合理性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基于本次交易的整体结构

,

本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

之间的协商

,

为减少股价短期波动对交易对价的影响

,

兼顾各方利益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

为市场参考价

,

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90%

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为

9.10

元

/

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对应的上市公司市盈率及市净率分别为

63.09

及

5.02(

均为除权调整数

)

。截至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3

年修订

),

剔除“

ST

”类公司、市盈率为负值或者超过

100

倍的公司

,

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共

123

家

,

其平均市盈率为

50.56

倍

,

平均市净率为

5.04

倍

;

与行业平均估值水平相比

,

本次发行的股票定价具有

合理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

2014

年

1

至

9

月整体毛利率从收购前的

15.02%

上升至收购完成后的

16.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从

0.1644

上升至

0.1817;

此外

,

通过本次并购

,

公司将进一步拓展产品及服务范围

,

以及下游应用行业的领域

,

产品及服务能力将涵盖智能终端的核

心模组制造服务、生产智能化改造服务以及智能终端的销售渠道服务

,

形成为下游客户提供“交钥匙工程”的一揽子服务能力

,

提升公司的综

合竞争优势和长期盈利能力

,

因此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具有合理性。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编

制《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根据本次重组的最终评估结果

,

公司再次编制了《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等文件。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5-003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决定于

2015

年

2

月

2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2

月

2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5

时

00

分。

2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2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27

日

(

星期二

)

。

(

三

)

召开地点

:

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杨路

81

号书香世家酒店

(

苏州新浒店

)

会议室。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2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五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根据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

,

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但同一表决权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方式中的一种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若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

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

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

六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七

)

出席对象

:

1

、凡

2015

年

1

月

27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

修订

)

的议案。

2.1

交易主体

;

2.2

交易价格

;

2.3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

2.4

股份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

;

2.5

发行价格

;

2.6

发行数量

;

2.7

支付现金

;

2.8

募集资金用途

;

2.9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

2.10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

2.11

滚存利润归属

;

2.12

上市地点

;

2.13

决议有效期。

3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审慎判断的议案。

4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

、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6

、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议

案。

7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9

、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1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11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的议案。

12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合肥胜利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4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5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要求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议案

1

、

3

、

4

、

5

、

6

、

7

、

8

、

11

、

12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议案

2

、

9

、

10

、

13

、

14

、

15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刊登于《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5

年

1

月

28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30-16:30)

(

二

)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亲自参加会议的

,

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授权委托书

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

,

须持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三

)

登记地点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寄地址

: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

55

号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邮

编

:215151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2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代码

:362426

投票简称

:

胜利投票

3

、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

在“委托价格”项目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

;

对于逐项表

决的议案

,

如议案

2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2.01

元代表议案

2

中子议案

2.1,2.02

元代表议案

2

中子议案

2.2,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

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序号 审议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

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修订）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交易主体

２．０１

２．２

交易价格

２．０２

２．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２．０３

２．４

股份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２．５

发行价格

２．０５

２．６

发行数量

２．０６

２．７

支付现金

２．０７

２．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２．９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２．０９

２．１０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２．１０

２．１１

滚存利润归属

２．１１

２．１２

上市地点

２．１２

２．１３

决议有效期

２．１３

３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审慎判断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合肥胜利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５．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视为未参与投票。

6)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

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4

、计票规则。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

,

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以股东对议案已投

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未投票表决的议案

,

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然后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

项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5

、投票举例

1)

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胜利精密”股票的投资者

,

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的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２６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2)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赞成票

,

对议案二投反对票

,

议案三投弃权票

,

则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２６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３６２４２６

买入

２．００ ２

股

３６２４２６

买入

３．００ ３

股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

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

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陆。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2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到达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

以便验证入场。

3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

:

程晔

联系电话

:0512-69207200

传 真

:0512-69207112

特此通知。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5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 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本人

(

本单位

)

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修订）的议案。

２．１

交易主体

２．２

交易价格

２．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２．４

股份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

２．５

发行价格

２．６

发行数量

２．７

支付现金

２．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２．１０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２．１１

滚存利润归属

２．１２

上市地点

２．１３

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规定的审慎判断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

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

关于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１０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合肥胜利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４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５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次委托行为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

股东登记表

截止

2015

年

1

月

27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时本人

(

或单位

)

持有胜利精密

(002426)

股票

,

现登记参加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5-004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促进子公司的生产发展

,

解决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

,

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

根据子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安徽

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安徽胜利”

)

、全资子公司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青岛飞拓”

)

进行担保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

提供信用担保

,

担保金额为不

超过

5

亿人民币

,

占公司

2013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35.57%

。本次担保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青岛

飞拓电器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

提供信用担保

,

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

币

,

占公司

2013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3.56%

。本次担保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

、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

,

注册资本柒亿肆仟柒佰伍拾万圆整

,

公司住所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舒城杭埠经济

开发区

,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公司经营范围

:

研发、生产、销售

:

冲压件、金属结构件、模具、五金配件、低压电器、注塑件、喷涂、阳极氧化、化

成、玻璃制品、玻璃真空镀膜、玻璃产品、笔记本电脑结构件、触摸屏、镁铝合金零部件、镁金属制品、铝金属制品、金属材料、塑料材料、电子产

品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

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尚处于建设期

,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安徽胜利的资产总额为

265,497,818.37

元

,

负债为

1,949,751.38

元

,

资产负债率为

0.73%, 2014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

0

元

,

实现利润总额

-5,427,977.68

元

(

上述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

2

、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

,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

公司住所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新兴工业园

8

号

,

公司持有

其

100%

的股权

,

公司经营范围

:

研发、生产、销售

:

冲压件、金属结构件、模具、五金配件、低压电器、注塑件

;

销售

:

金属材料、电子产品

;

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

,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45,979,119.68

元

,

负债总额为

115,905,201.75

元

,

资产负债率为

79.40%, 2014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

176,280,897.99

元

,

实现利润总额

-9,939,955.52

元

(

上述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为全资子公司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

提供信用担

保。

担保方式

:

信用担保。

担保金额

:

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

:2015

年

1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

、为全资子公司青岛飞拓电器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

提供信用担保。

担保方式

:

信用担保。

担保金额

:

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

:2015

年

1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四、董事会意见

1

、担保原因

为了促进子公司的生产发展

,

保证其开展业务的经营需要

,

解决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

,

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2

、对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判断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上述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的规定

,

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

,

具备偿还债务能力。因此

,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

公司此次

为其提供信用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

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为安徽胜利和青岛飞拓

提供信用担保

,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具体事宜。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包含本次担保后

,

截止到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累计额度为

135,000

万元

(

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115,000

万

元

,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

8,000

万元、 对孙公司担保额度为

10,000

万元、 对参股公司担保额度

2,000

万元

),

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96.0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28,281

万元

(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胜利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提供

18,185

万元信用担保、对全

资子公司胜利精密科技

(

波兰

)

有限公司提供

3,896

万元信用担保、对全资子公司合联胜利光电科技

(

厦门

)

有限公司提供

700

万信用担保、对控股

子公司苏州胜利光学玻璃有限公司提供

5,500

万元信用担保

),

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0.12%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5日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胜利精密”、“上市公司”或“公司”

)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对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1

、本次《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等文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具备

可操作性。

2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的审计和评估

,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依

据

,

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

,

资产定价公平、合理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3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拥有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业务结构

,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

规划。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已就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和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等方面出具了承诺函

;

这些行为符合全体股东的现实及长远利益。

二、关于本次交易审计、评估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证券从业资格

,

本次审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

,

该等机构及其经办审计师、

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

,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该等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

正、科学的原则。

2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式进行评估

,

并最终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为主要定价参考依据

,

并综合考虑标的公司

的财务和业务状况及发展前景、未来盈利能力等各项因素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3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和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选择的评估方法充分考虑了上市公

司资产重组目的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

评估方法合理

;

预期未来收入增长率、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

合理

,

评估结果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 � � � � � _____

黄 鹏 柯小荣

2015年1月15日

股票简称:胜利精密 股票代码:002426� � �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摘要

序号 交易对方

１

王汉仓

２

沈益平

３

桑海玲

４

桑海燕

５

陆祥元

６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７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８

王书庆

９

吴加富

１０

缪磊

１１

陈铸

１２

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４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５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网站；并存放在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

５５

号以供投资者查阅。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

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

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胜利精密股份。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摘要中的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

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

／

本企业已向胜利精密提交全部所需文件及相关资料，同时承诺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均完整、真实、可靠，有关副本材料或

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二、本人

／

本企业保证将及时向胜利精密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声明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

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人

／

本企业保证，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本人

／

本企业持有的胜利精密的股份。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四舍五入造成的。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

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释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胜利

精密

指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

智诚光学 指 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富强科技 指 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德乐科技 指 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智诚光学

７３．３１％

股权、富强科技

１００％

股权、德乐科技

１００％

股权

标的公司 指 智诚光学、富强科技、德乐科技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胜利精密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智诚光学

７３．３１％

的股权、富强科技

１００％

、德乐科技

１００％

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２５％

交易对方 指 智诚光学除胜利精密以外的其余

７

名股东、富强科技全体

３

名股东、德乐科技全体

５

名股东

苏州日亚 指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智诚光学的股东，交易对方之一

苏州镛博 指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智诚光学的股东，交易对方之一

高达汇丰 指 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德乐科技的股东，交易对方之一

南京德聚 指 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乐科技的股东，交易对方之一

中科东海 指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德乐科技的股东，交易对方之一

高达梧桐 指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德乐科技的股东，交易对方之一

《购买资产协议》 指

胜利精密与智诚光学除胜利精密以外其余

７

名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富强科技全

体

３

名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德乐科技全体

５

名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指

胜利精密与

５

名自然人股东王汉仓、沈益平、桑海玲、桑海燕、陆祥元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

润预测补偿协议》，与富强科技全体

３

名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

协议》，与德乐科技实际控制人陈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胜利精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独立财务顾问

／

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康达律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天衡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苏苏亚金诚 指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欧菲光 指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诚光学主要客户

信利光电 指 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智诚光学主要客户

富强国际 指

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聚天合 指 苏州聚天合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梯爱取开 指 苏州梯爱取开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某全球知名消费电子企业

Ａ

指 根据相关保密协议未获许可披露名称的某知名智能消费电子设备制造商，富强科技主要客户

达富电脑 指 达富电脑（常熟）有限公司，广达电脑的子公司，富强科技主要客户

德乐有限 指 德乐科技前身南京德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德翼 指 江苏德翼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德乐科技子公司

无锡德乐 指 无锡德乐科技有限公司，德乐科技子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

年修订）》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

年修订）》

《暂行规定》 指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专业释义

智能终端 指 所有智能化的消费电子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个人电脑、智能电视等。

移动智能终端 指 便携的智能终端，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

同心多元化 指

又称集中多角化，指企业利用原有技术、特长、经验及各种优势资源，面对新市场、新客户增加新业

务，制造与原产品用途不同的新产品。

市场渗透率 指 当前市场需求

／

潜在市场需求

工业

４．０

指

由德国政府首次提出，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的技术研发与创新，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

命，将在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进化，通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

息物理系统（

Ｃｙ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

ＣＰＳ

）相结合，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结构模组 指

机械、电子类产品的框架结构，由多种特定形状的结构件组合而成，包括外壳、基座和内部支撑部

件，具有承受载荷、固定零部件、外观装饰、保护产品内部不受外力破坏等作用的模组。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

模式 指 结构模组制造服务商派驻研发工程师到客户的研发机构，与客户进行共同研发的产品开发模式。

冲压 指

一种金属冷变形加工方法，使板料在模具里直接受到变形力并进行变形，从而获得一定形状、尺寸

和性能的产品零件的生产技术

注塑 指

一种制造塑料制品的加工方法，将熔融的塑胶利用压力注进塑胶制品模具中，冷却成型得到想要的

各种塑胶件

Ｂａｓｅ

指 平板电视机底座

触控模组 指

由盖板、传感器等组合件及其他电子元件组成的套件，通过传输线（如

ＵＳＢ

线）连接主机（如电脑、手

机等）即可实现触控功能，亦称为触摸屏

Ｈｉｎｇｅ Ｕｐ

模组 指

由触控模组、液晶屏、外壳等部件组成的笔记本电脑转轴上方部分（笔记本电脑的

Ａ

面及

Ｂ

面）一体

化的集成模组件

中大尺寸触摸屏 指 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而言，是指显示屏幕为

１４．１

寸以上的触摸屏

ＬＣＤ

指 液晶显示（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

ＲｏＨＳ

指令 指 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相关法律法规

３Ｃ

指 计算机、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三类电子产品的简称（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

镀膜 指 在玻璃表面镀上具有一定功能的薄膜

电容式触摸屏 指

电容式触摸屏技术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的。 电容式触摸屏是在玻璃表面贴上一层透明

的特殊金属导电物质。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触点的电容就会发生变化，使得与之相连的振荡

器频率发生变化，通过测量频率变化可以确定触摸位置获得信息。

电阻式触摸屏 指

一种传感器，它将矩形区域中触摸点（

Ｘ

，

Ｙ

）的物理位置转换为代表

Ｘ

坐标和

Ｙ

坐标的电压。电阻式

触摸屏基本上是薄膜加上玻璃的结构，薄膜和玻璃相邻的一面上均涂有

ＩＴＯ

（纳米铟锡金属氧化物）

涂层，

ＩＴＯ

具有很好的导电性和透明性。当触摸操作时，薄膜下层的

ＩＴＯ

会接触到玻璃上层的

ＩＴＯ

，

经由感应器传出相应的电信号，经过转换电路送到处理器，通过运算转化为屏幕上的

Ｘ

、

Ｙ

值，而完

成点选的动作，并呈现在屏幕上。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指

由

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国际标准，其中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是《质量管理体

系要求》

２００８

年颁布的版本

ＣＮＣ

加工 指 采用

ＣＮＣ

数控加工设备对原材料外形进行粗、精加工

ＯＱＣ

指 出货品质检验

３Ｇ

指

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表示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是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讯技术

４Ｇ

指

Ｆｏｕｒ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表示第四代移动通讯技术，根据

ＩＴＵ

标准的

４Ｇ

技术传输速度为

３Ｇ

的

１０００

倍以上，包

括

ＴＤ－ＬＴＥ

和

ＦＤＤ－ＬＴＥ

等主要标准

虚拟运营商 指

没有自己的通讯基础设施，借助实体移动网络运营商的网络来实现通讯服务的运营商。虚拟运营商

通过向运营商租用相关的基础设施，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通讯业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业

务。

调试 指 又称除错，是发现和减少计算机程序或电子仪器设备中程序错误的一个过程。

测量重复度 指 即重复性精度，是指在同一条件下，重复测量同一点所得到的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值。

测量精度 指 测量的结果相对于被测量真值的偏离程度。

定位精度 指 零件或刀具等实际位置与标准位置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说明精度越高。

定子 指 电动机静止不动的部分，由定子铁芯、定子绕组和机座三部分组成。

柔性化生产 指

针对大规模生产的弊端而提出的新型生产模式，通过系统结构、人员组织、运作方式和市场营销等

方面的改革，使生产系统能对市场需求变化作出快速的适应，同时消除冗余无用的损耗。

ＣＣＤ

指

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ｅｖｉｃｅ

的缩写，是一种半导体器件，能够把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信号。

ＣＤＭＡ

指

Ｃｏｄ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ｃｃｅｓｓ

，又称码分多址，是在数字技术的分支―扩频通信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一

种无线通信技术

ＡＲＰＵ

指 每用户平均收入，主要用于衡量电信运营商业务收入利润的指标

定制 指

电信运营商为配合其特定通信网络，向终端生产商提出终端需求，通常需满足特定技术参数，并结

合电信业务办理进行推广

合约机 指

电信运营商向手机厂商定制的移动终端产品，消费者购买该类产品时需要与电信运营商签约，电信

运营商向消费者提供补贴

包销 指

手机厂商或者上一级包销商，在一定时间内，把指定型号移动终端产品在指定地区的代理权授于全

国包销商或者区域性包销商

Ｂ２Ｃ

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的简称，是电子商务中的一种模式，也就是通常说的商业零售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

（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权

本次交易方案为：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王汉仓等

７

名股东所持有的智诚光学

７３．３１％

股权、王书庆等

３

名股东所持

有的富强科技

１００％

股权以及陈铸等

５

名股东所持有的德乐科技

１００％

股份，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本

次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交易完成后的标的资产整合、在建项目投入、运营资金安排，及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的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等，以提高

重组项目整合绩效。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公司向智诚光学

７

名股东、富强科技

３

名股东及德乐科技

５

名股东合计支付

１５

，

１２３．９０

万股上市公司股份和

２０

，

５９８．３１

万元现金对价以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支付标的资产对价款的具体方式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出让比例

交易作价 股份支付数 现金支付

（万元） （股） （万元）

智诚光学

１

王汉仓

３２．３４％ ９

，

８４６．９８ １０

，

８２０

，

８５７ －

２

沈益平

１３．８６％ ４

，

２２０．１３ ４

，

６３７

，

５０５ －

３

桑海玲

１１．５５％ ３

，

５１６．７８ ３

，

８６４

，

５９３ －

４

桑海燕

４．９５％ １

，

５０７．１９ １

，

６５６

，

２５３ －

５

苏州日亚

４．９４％ １

，

５０５．２８ １

，

６５４

，

１５４ －

６

陆祥元

３．３０％ １

，

００４．７９ １

，

１０４

，

１６５ －

７

苏州镛博

２．３５％ ７１６．８２ ７８７

，

７１４ －

小计

７３．３１％ ２２

，

３１７．９８ ２４

，

５２５

，

２４１ －

富强科技

８

王书庆

６５．００％ ４９

，

６５５．６２ ３９

，

８５３

，

５３８ １３

，

３８８．９０

９

吴加富

２５．００％ １９

，

０９８．３１ １５

，

３２８

，

２７５ ５

，

１４９．５８

１０

缪磊

１０．００％ ７

，

６３９．３３ ６

，

１３１

，

３１９ ２

，

０５９．８３

小计

１００．００％ ７６

，

３９３．２６ ６１

，

３１３

，

１３２ ２０

，

５９８．３１

德乐科技

１１

陈铸

８１．０２％ ４９

，

４６３．４７ ５４

，

３５５

，

４６２ －

１２

南京德聚

５．０１％ ２

，

９８３．６０ ３

，

２７８

，

６８１ －

１３

高达汇丰

６．３３％ ３

，

２０３．４３ ３

，

５２０

，

２５３ －

１４

高达梧桐

２．６４％ １

，

３３４．７３ １

，

４６６

，

７３６ －

１５

中科东海

５．００％ ２

，

５２９．３７ ２

，

７７９

，

５２７ －

小计

１００．００％ ５９

，

５１４．６０ ６５

，

４００

，

６５９ －

合计

１５８

，

２２５．８４ １５１

，

２３９

，

０３２ ２０

，

５９８．３１

（二）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５

，

８７５．８４

万元，主要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交易完成后的标的资产整合、在建项目投入、

运营资金安排，及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的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等，以提高重组项目整合绩效。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９．９１

元

／

股计算，向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４

，

６２９．２５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需要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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